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81號

原      告  善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建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簡旭成律師

被      告  穎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志宏  

訴訟代理人  夏全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290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為「員崠淨水場擴建統包工程」之機械及管線工程（下

稱系爭工程），訂立民國109年10月29日工程契約書（下稱

系爭契約），原告為承攬人，被告為定作人。原告已施作完

成，且經業主驗收點交，被告尚有尾款（含稅）新臺幣（下

同）4,987,500元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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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詎原告於113年1月31日函催被告於113年2月7日前給付尾款

未果，自得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

併給付自催告屆期後之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爰聲明：被告應付原告4,987,500元，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尚未依系爭契約辦妥保固手續，不得請款。又原告就系

爭工程之快濾池、加藥機等二部分，各延誤工期28天、92

天，共計120天，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請求原告

給付違約金，而120天違約金數額已達上限，即契約價金總

額20%即945萬元（相當於逾期72天），被告僅就945萬元為

抵銷抗辯，原告在本件已無餘額可請求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

約。」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

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得

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等語，被告否認之，辯稱

原告尚未辦妥保固手續，並為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等語，

依上揭規定，應由原告就其辦妥保固手續之有利事實負舉證

之責，由被告就原告應付逾期違約金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

責。

(二)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上揭「一（一）」等語，被告並不爭執(本院卷第3

9、79、101頁)，且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司促卷第13頁以

下)，堪信系爭工程尾款為4,987,500元。

(三)原告保固手續：

　　被告辯稱原告尚未依契約第8條付款辦法第1項辦理保固手續

等語(本院卷第101頁、司促卷第15頁)，原告否認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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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訴訟期間之114年3月21日，將合於契約第15條所應提出

之票據送交被告指定之隆豪營造有限公司，由該公司人員官

芷妍收受等語，並提出票據簽回單影本3頁為證(本院卷第42

5至247頁)。查原告所提上揭票據即公司支票總金額已達系

爭契約第15條所定總工程款之2%，應認原告於114年3月21日

完成保固手續。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請求尾款，洵

屬有據。

(四)被告逾期違約金抵銷抗辯：

　1.有關快濾池工程逾期部分，被告辯稱原告人員王柏淵有參加

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知道快濾池應於112年1月14日完工，

但原告遲於112年2月11日始完工，已逾期28天等語(本院卷

第129至131頁)，但原告否認之，主張被告未告知何時應完

工，退步言，亦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按有關工

項單價計算等語。查被告所辯，核與112年1月11日第59次施

工檢討會議資料記載「開會管控說明：（略）…每月趕工計

畫：9月版（最終版）趕工計畫已於111/9/1核定」，「前次

決議事項：（略）管控於…1/11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進料、1/

14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鋪設」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09頁)，且

該次會議有「王柏淵」到場簽名之事實，有簽到簿1頁可查

(本院卷第215頁)，原告亦未爭執，衡諸原告為被告之下

包，又有人員與會，應已知悉業主趕工期限，且原告在此上

下包關係中參與趕工會議，應有注意依限完成業主進度之附

隨義務，無待被告再為重複指示，始合情理。另查原告於11

2年2月11日始完成「快濾池濾石濾砂」之事實，有112年2月

1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可考(本院卷第111頁)，則被告認原

告有28天逾期之事實，洵屬有據。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

「乙方（按原告）倘延誤工期未能依本完工期限內完成本工

程時，除契約文件另有規定外，乙方應按逾期之日數給甲方

每逾一日罰款契約總金額之千分之三之逾期違約金，其餘期

違約金總額為契約價金總額之20%為上限」(司促卷第18

頁)，從而被告以契約總價千分之三計算28天（即112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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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至112年2月11日）違約金（計算式：總價金47,500,000*

3/1000*28=3,990,000），未逾總價金4,750萬元之20%（司

促卷第14頁），應屬可採，此部分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至

於原告主張其不知應完成日期，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

算，應以分項工程價金為計算基礎等語，與上揭第59次施工

檢討會議資料、簽到簿、契約第17條文義不符，難認可取。

　2.有關加藥機工程逾期部分，被告雖辯稱加藥機工程應於整體

試車完成（112年4月17日高濁度試車）後8日內報請完工（1

12年4月25日），但經業主檢核整體加藥機系統發現未依圖

面施工，常發生塞管情事，要求拆除重新按圖面施作，拆除

重作期間為112年4月19日至112年7月28日，延誤工期92天等

語，但原告否認之，辯稱被告未告知完工期限，亦未曾指摘

原告未按圖施工，況加藥機無法遙控操作另有原因，不可歸

責原告，後來拆掉重做是因為被告及自來水公司認現場動線

太窄，管路過於複雜，才調整加藥機等語。查被告就原告有

何未按圖施作之事實，並無舉證以實其說，且查被告所提相

片、施工日誌內容，僅能證明記載原告施工之事實，並無任

何規範性資料提及原告「應於何日完工」，則被告辯稱原告

逾期92天及應給付違約金，難認有據，此部分抵銷抗辯，為

無理由。

(五)依上，原告之尾款為4,987,500元，扣除逾期28天之違約金

3,990,000元，原告尚得請求997,500元。

四、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7,500元，為有理由，其併請求

自催告後保固手續完成翌日即114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

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許

可。逾此範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

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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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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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81號
原      告  善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銘  




訴訟代理人  簡旭成律師
被      告  穎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志宏  
訴訟代理人  夏全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290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為「員崠淨水場擴建統包工程」之機械及管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民國109年10月29日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為承攬人，被告為定作人。原告已施作完成，且經業主驗收點交，被告尚有尾款（含稅）新臺幣（下同）4,987,500元未付。
(二)詎原告於113年1月31日函催被告於113年2月7日前給付尾款未果，自得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併給付自催告屆期後之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爰聲明：被告應付原告4,987,500元，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尚未依系爭契約辦妥保固手續，不得請款。又原告就系爭工程之快濾池、加藥機等二部分，各延誤工期28天、92天，共計120天，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而120天違約金數額已達上限，即契約價金總額20%即945萬元（相當於逾期72天），被告僅就945萬元為抵銷抗辯，原告在本件已無餘額可請求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等語，被告否認之，辯稱原告尚未辦妥保固手續，並為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等語，依上揭規定，應由原告就其辦妥保固手續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由被告就原告應付逾期違約金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上揭「一（一）」等語，被告並不爭執(本院卷第39、79、101頁)，且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司促卷第13頁以下)，堪信系爭工程尾款為4,987,500元。
(三)原告保固手續：
　　被告辯稱原告尚未依契約第8條付款辦法第1項辦理保固手續等語(本院卷第101頁、司促卷第15頁)，原告否認之，主張已於訴訟期間之114年3月21日，將合於契約第15條所應提出之票據送交被告指定之隆豪營造有限公司，由該公司人員官芷妍收受等語，並提出票據簽回單影本3頁為證(本院卷第425至247頁)。查原告所提上揭票據即公司支票總金額已達系爭契約第15條所定總工程款之2%，應認原告於114年3月21日完成保固手續。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請求尾款，洵屬有據。
(四)被告逾期違約金抵銷抗辯：
　1.有關快濾池工程逾期部分，被告辯稱原告人員王柏淵有參加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知道快濾池應於112年1月14日完工，但原告遲於112年2月11日始完工，已逾期28天等語(本院卷第129至131頁)，但原告否認之，主張被告未告知何時應完工，退步言，亦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按有關工項單價計算等語。查被告所辯，核與112年1月11日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資料記載「開會管控說明：（略）…每月趕工計畫：9月版（最終版）趕工計畫已於111/9/1核定」，「前次決議事項：（略）管控於…1/11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進料、1/14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鋪設」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09頁)，且該次會議有「王柏淵」到場簽名之事實，有簽到簿1頁可查(本院卷第215頁)，原告亦未爭執，衡諸原告為被告之下包，又有人員與會，應已知悉業主趕工期限，且原告在此上下包關係中參與趕工會議，應有注意依限完成業主進度之附隨義務，無待被告再為重複指示，始合情理。另查原告於112年2月11日始完成「快濾池濾石濾砂」之事實，有112年2月1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可考(本院卷第111頁)，則被告認原告有28天逾期之事實，洵屬有據。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乙方（按原告）倘延誤工期未能依本完工期限內完成本工程時，除契約文件另有規定外，乙方應按逾期之日數給甲方每逾一日罰款契約總金額之千分之三之逾期違約金，其餘期違約金總額為契約價金總額之20%為上限」(司促卷第18頁)，從而被告以契約總價千分之三計算28天（即112年1月14日至112年2月11日）違約金（計算式：總價金47,500,000*3/1000*28=3,990,000），未逾總價金4,750萬元之20%（司促卷第14頁），應屬可採，此部分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其不知應完成日期，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以分項工程價金為計算基礎等語，與上揭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資料、簽到簿、契約第17條文義不符，難認可取。
　2.有關加藥機工程逾期部分，被告雖辯稱加藥機工程應於整體試車完成（112年4月17日高濁度試車）後8日內報請完工（112年4月25日），但經業主檢核整體加藥機系統發現未依圖面施工，常發生塞管情事，要求拆除重新按圖面施作，拆除重作期間為112年4月19日至112年7月28日，延誤工期92天等語，但原告否認之，辯稱被告未告知完工期限，亦未曾指摘原告未按圖施工，況加藥機無法遙控操作另有原因，不可歸責原告，後來拆掉重做是因為被告及自來水公司認現場動線太窄，管路過於複雜，才調整加藥機等語。查被告就原告有何未按圖施作之事實，並無舉證以實其說，且查被告所提相片、施工日誌內容，僅能證明記載原告施工之事實，並無任何規範性資料提及原告「應於何日完工」，則被告辯稱原告逾期92天及應給付違約金，難認有據，此部分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五)依上，原告之尾款為4,987,500元，扣除逾期28天之違約金3,990,000元，原告尚得請求997,500元。
四、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7,500元，為有理由，其併請求自催告後保固手續完成翌日即114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許可。逾此範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81號

原      告  善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銘  





訴訟代理人  簡旭成律師

被      告  穎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志宏  

訴訟代理人  夏全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290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為「員崠淨水場擴建統包工程」之機械及管線工程（下

    稱系爭工程），訂立民國109年10月29日工程契約書（下稱

    系爭契約），原告為承攬人，被告為定作人。原告已施作完

    成，且經業主驗收點交，被告尚有尾款（含稅）新臺幣（下

    同）4,987,500元未付。

(二)詎原告於113年1月31日函催被告於113年2月7日前給付尾款

    未果，自得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

    併給付自催告屆期後之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爰聲明：被告應付原告4,987,500元，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尚未依系爭契約辦妥保固手續，不得請款。又原告就系

    爭工程之快濾池、加藥機等二部分，各延誤工期28天、92天

    ，共計120天，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請求原告給

    付違約金，而120天違約金數額已達上限，即契約價金總額2

    0%即945萬元（相當於逾期72天），被告僅就945萬元為抵銷

    抗辯，原告在本件已無餘額可請求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

    約。」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

    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得

    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等語，被告否認之，辯稱

    原告尚未辦妥保固手續，並為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等語，

    依上揭規定，應由原告就其辦妥保固手續之有利事實負舉證

    之責，由被告就原告應付逾期違約金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

    。

(二)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上揭「一（一）」等語，被告並不爭執(本院卷第3

    9、79、101頁)，且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司促卷第13頁以下

    )，堪信系爭工程尾款為4,987,500元。

(三)原告保固手續：

　　被告辯稱原告尚未依契約第8條付款辦法第1項辦理保固手續

    等語(本院卷第101頁、司促卷第15頁)，原告否認之，主張

    已於訴訟期間之114年3月21日，將合於契約第15條所應提出

    之票據送交被告指定之隆豪營造有限公司，由該公司人員官

    芷妍收受等語，並提出票據簽回單影本3頁為證(本院卷第42

    5至247頁)。查原告所提上揭票據即公司支票總金額已達系

    爭契約第15條所定總工程款之2%，應認原告於114年3月21日

    完成保固手續。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請求尾款，洵

    屬有據。

(四)被告逾期違約金抵銷抗辯：

　1.有關快濾池工程逾期部分，被告辯稱原告人員王柏淵有參加

    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知道快濾池應於112年1月14日完工，

    但原告遲於112年2月11日始完工，已逾期28天等語(本院卷

    第129至131頁)，但原告否認之，主張被告未告知何時應完

    工，退步言，亦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按有關工

    項單價計算等語。查被告所辯，核與112年1月11日第59次施

    工檢討會議資料記載「開會管控說明：（略）…每月趕工計

    畫：9月版（最終版）趕工計畫已於111/9/1核定」，「前次

    決議事項：（略）管控於…1/11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進料、1/1

    4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鋪設」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09頁)，且該

    次會議有「王柏淵」到場簽名之事實，有簽到簿1頁可查(本

    院卷第215頁)，原告亦未爭執，衡諸原告為被告之下包，又

    有人員與會，應已知悉業主趕工期限，且原告在此上下包關

    係中參與趕工會議，應有注意依限完成業主進度之附隨義務

    ，無待被告再為重複指示，始合情理。另查原告於112年2月

    11日始完成「快濾池濾石濾砂」之事實，有112年2月11日公

    共工程施工日誌可考(本院卷第111頁)，則被告認原告有28

    天逾期之事實，洵屬有據。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乙方（

    按原告）倘延誤工期未能依本完工期限內完成本工程時，除

    契約文件另有規定外，乙方應按逾期之日數給甲方每逾一日

    罰款契約總金額之千分之三之逾期違約金，其餘期違約金總

    額為契約價金總額之20%為上限」(司促卷第18頁)，從而被

    告以契約總價千分之三計算28天（即112年1月14日至112年2

    月11日）違約金（計算式：總價金47,500,000*3/1000*28=3

    ,990,000），未逾總價金4,750萬元之20%（司促卷第14頁）

    ，應屬可採，此部分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其

    不知應完成日期，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以分項

    工程價金為計算基礎等語，與上揭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資料

    、簽到簿、契約第17條文義不符，難認可取。

　2.有關加藥機工程逾期部分，被告雖辯稱加藥機工程應於整體

    試車完成（112年4月17日高濁度試車）後8日內報請完工（1

    12年4月25日），但經業主檢核整體加藥機系統發現未依圖

    面施工，常發生塞管情事，要求拆除重新按圖面施作，拆除

    重作期間為112年4月19日至112年7月28日，延誤工期92天等

    語，但原告否認之，辯稱被告未告知完工期限，亦未曾指摘

    原告未按圖施工，況加藥機無法遙控操作另有原因，不可歸

    責原告，後來拆掉重做是因為被告及自來水公司認現場動線

    太窄，管路過於複雜，才調整加藥機等語。查被告就原告有

    何未按圖施作之事實，並無舉證以實其說，且查被告所提相

    片、施工日誌內容，僅能證明記載原告施工之事實，並無任

    何規範性資料提及原告「應於何日完工」，則被告辯稱原告

    逾期92天及應給付違約金，難認有據，此部分抵銷抗辯，為

    無理由。

(五)依上，原告之尾款為4,987,500元，扣除逾期28天之違約金3

    ,990,000元，原告尚得請求997,500元。

四、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7,500元，為有理由，其併請求

    自催告後保固手續完成翌日即114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許可

    。逾此範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

    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281號

原      告  善哉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建銘  





訴訟代理人  簡旭成律師

被      告  穎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志宏  

訴訟代理人  夏全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7,500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290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為「員崠淨水場擴建統包工程」之機械及管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訂立民國109年10月29日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為承攬人，被告為定作人。原告已施作完成，且經業主驗收點交，被告尚有尾款（含稅）新臺幣（下同）4,987,500元未付。

(二)詎原告於113年1月31日函催被告於113年2月7日前給付尾款未果，自得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併給付自催告屆期後之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三)爰聲明：被告應付原告4,987,500元，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尚未依系爭契約辦妥保固手續，不得請款。又原告就系爭工程之快濾池、加藥機等二部分，各延誤工期28天、92天，共計120天，被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請求原告給付違約金，而120天違約金數額已達上限，即契約價金總額20%即945萬元（相當於逾期72天），被告僅就945萬元為抵銷抗辯，原告在本件已無餘額可請求等語。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得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等語，被告否認之，辯稱原告尚未辦妥保固手續，並為逾期違約金之抵銷抗辯等語，依上揭規定，應由原告就其辦妥保固手續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由被告就原告應付逾期違約金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上揭「一（一）」等語，被告並不爭執(本院卷第39、79、101頁)，且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司促卷第13頁以下)，堪信系爭工程尾款為4,987,500元。

(三)原告保固手續：

　　被告辯稱原告尚未依契約第8條付款辦法第1項辦理保固手續等語(本院卷第101頁、司促卷第15頁)，原告否認之，主張已於訴訟期間之114年3月21日，將合於契約第15條所應提出之票據送交被告指定之隆豪營造有限公司，由該公司人員官芷妍收受等語，並提出票據簽回單影本3頁為證(本院卷第425至247頁)。查原告所提上揭票據即公司支票總金額已達系爭契約第15條所定總工程款之2%，應認原告於114年3月21日完成保固手續。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請求尾款，洵屬有據。

(四)被告逾期違約金抵銷抗辯：

　1.有關快濾池工程逾期部分，被告辯稱原告人員王柏淵有參加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知道快濾池應於112年1月14日完工，但原告遲於112年2月11日始完工，已逾期28天等語(本院卷第129至131頁)，但原告否認之，主張被告未告知何時應完工，退步言，亦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按有關工項單價計算等語。查被告所辯，核與112年1月11日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資料記載「開會管控說明：（略）…每月趕工計畫：9月版（最終版）趕工計畫已於111/9/1核定」，「前次決議事項：（略）管控於…1/11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進料、1/14完成濾砂及濾石之鋪設」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09頁)，且該次會議有「王柏淵」到場簽名之事實，有簽到簿1頁可查(本院卷第215頁)，原告亦未爭執，衡諸原告為被告之下包，又有人員與會，應已知悉業主趕工期限，且原告在此上下包關係中參與趕工會議，應有注意依限完成業主進度之附隨義務，無待被告再為重複指示，始合情理。另查原告於112年2月11日始完成「快濾池濾石濾砂」之事實，有112年2月1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可考(本院卷第111頁)，則被告認原告有28天逾期之事實，洵屬有據。查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乙方（按原告）倘延誤工期未能依本完工期限內完成本工程時，除契約文件另有規定外，乙方應按逾期之日數給甲方每逾一日罰款契約總金額之千分之三之逾期違約金，其餘期違約金總額為契約價金總額之20%為上限」(司促卷第18頁)，從而被告以契約總價千分之三計算28天（即112年1月14日至112年2月11日）違約金（計算式：總價金47,500,000*3/1000*28=3,990,000），未逾總價金4,750萬元之20%（司促卷第14頁），應屬可採，此部分抵銷抗辯，為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其不知應完成日期，不應以契約總價金為母數計算，應以分項工程價金為計算基礎等語，與上揭第59次施工檢討會議資料、簽到簿、契約第17條文義不符，難認可取。

　2.有關加藥機工程逾期部分，被告雖辯稱加藥機工程應於整體試車完成（112年4月17日高濁度試車）後8日內報請完工（112年4月25日），但經業主檢核整體加藥機系統發現未依圖面施工，常發生塞管情事，要求拆除重新按圖面施作，拆除重作期間為112年4月19日至112年7月28日，延誤工期92天等語，但原告否認之，辯稱被告未告知完工期限，亦未曾指摘原告未按圖施工，況加藥機無法遙控操作另有原因，不可歸責原告，後來拆掉重做是因為被告及自來水公司認現場動線太窄，管路過於複雜，才調整加藥機等語。查被告就原告有何未按圖施作之事實，並無舉證以實其說，且查被告所提相片、施工日誌內容，僅能證明記載原告施工之事實，並無任何規範性資料提及原告「應於何日完工」，則被告辯稱原告逾期92天及應給付違約金，難認有據，此部分抵銷抗辯，為無理由。

(五)依上，原告之尾款為4,987,500元，扣除逾期28天之違約金3,990,000元，原告尚得請求997,500元。

四、綜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7,500元，為有理由，其併請求自催告後保固手續完成翌日即114年3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亦屬有理，均應許可。逾此範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修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宇美璇





